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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北省纪委

关于严明中秋国庆期间有关纪律要求的通知

各市州县党委、政府、纪委、监察局，省委各部委、省级国家机

关各委办厅局和人民团体党组(党委)、纪检组(纪委)、监察处

(室) ，省纪委派驻纪检组，省监察厅派驻监察室，省直机关工

委、纪工委，省高校工委、纪工委，省国资委党委、纪委，大型

企事业单位、大专院校党委、纪委、监察处(室) : 

中秋、国庆佳节临近。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

六条意见，防止"四风"反弹，杜绝"节日腐败"，确保全省人

民风清气正过节，现就严明节日期间有关纪律提出如下要求:

一、严明纪律规矩。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增强纪律意识，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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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自我约束，自觉遵循"八个严禁"，即: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

访、送礼、宴请等活动;严禁用公款接待走亲访友、旅游等非公

务活动人员;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月饼、贺卡、花卉等节礼;严

禁用公款大吃大喝、旅游和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;严禁违规

收受礼品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、电子红包、电子礼

品预付卡等;严禁违规参与带彩娱乐或各种形式的赌博活动;严

禁公车私用;严禁以任何名义滥发津贴、补贴、奖金和实物。

二、严格管理监督。各地各部门党委(党组)要把严明中秋

国庆期间有关纪律要求、防止节日期间"四风"反弹，作为履行

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

求、严格管理、严格教育、严格监督，抓早抓小，动辄则咎，把

纪律挺在前面，把"红灯"亮在前头。要立足早部署、早提醒、

早检查、早处理，发信号、用狠劲、出实招，形成节日期间正风

肃纪的高压态势。各级党委(党组)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"第

一责任人"责任，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工作亲自部

署、重大问题亲自过问、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、重要案件亲自督

办，以身作则，挂帅出征，做到真抓真管真担当、真严真查真问

贵。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"一岗双贵"，加强对管辖范

围内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，既模范遵守"八个严禁"的纪律要

求，又管好下属、带好队伍，坚决防止"四风"反弹回潮。

三、严肃执纪问贵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保持韧劲和狠劲，

在纠正"四风"上一寸不让。要按照省纪委统一部署，积极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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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、人社、审计、公安、税务等主责部门，层层组织开展集中

检查、专项督查、明察暗访活动，形成全省上下整治"节日腐

败"的凌厉攻势。要进一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，加强新闻舆论监

督，集中力量查处一批违规公款吃喝、公款赠送节礼、公车私

用、公款旅游、滥发津贴补贴或福利，以及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

干部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。要正确区分干部职工按规定享有

的正常福利待遇和"节日腐败"的界限，对"节日腐败"实行零

容忍，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决不姑息。要加大执纪和通报力

度，对顶风违纪违规行为从严从快处理，对典型案件一律点名道

姓通报曝光。要实行"一案双查"，在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

的同时，严肃追究相关领导的主体责任、监督责任、领导责任。

中共湖北省纪委

2015 年 8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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